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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水建管字〔2022〕43号

江西省水利厅关于防汛抗旱水利提升

中小河流治理石城县屏山镇至亨田段

防洪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

赣州市水利局：

你局报送的《防汛抗旱水利提升中小河流治理石城县屏山镇

至亨田段防洪工程初步设计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初设报告》）及有

关资料收悉。省水利技术中心在石城县组织召开了《初设报告》

审查会，形成了审查意见，设计单位根据审查意见对《初设报告》

进行了修改、补充和完善。省水利技术中心已复核同意，并上报

了复核后的《初设报告》和审查意见。经研究，基本同意复核后

的《初设报告》，现批复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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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程建设的必要性

石城县屏山镇至亨田段防洪工程位于琴江中游，工程涉及屏

山镇河东村、亨田村、长溪村 3个行政村，保护耕地面积 0.6万
亩，保护人口 1万人。

琴江属山区性河流，汛期洪水陡涨陡落，河道弯曲、河岸冲

刷严重，常出现岸坡塌方、崩岸现象，两岸村镇及农田常遭受洪

水侵袭，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安全。为了提高河道行洪抗

洪能力，改善保护区内的生产生活条件，保障当地人民群众生命

财产安全，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，助力乡村振兴，实施石城县

屏山镇至亨田段防洪工程是十分必要的。

二、水文

1. 基本同意采用石城水文站为设计洪水分析计算依据站及
其设计洪水成果；基本同意采用依据站设计成果通过水文比拟法

推求控制断面设计洪水的分析计算方法及成果。

2. 基本同意采用石城水文站为施工期设计洪水分析计算依
据站及其施工期设计洪水成果；基本同意采用依据站设计成果通

过水文比拟法推求工程河段控制断面施工期设计洪水的分析计

算方法及成果。

3. 基本同意采用石城水文站设计枯水分析计算依据站及其
设计枯水成果；基本同意采用依据站设计成果通过水文比拟法推

求工程河段控制断面设计枯水的分析计算方法及成果。

4. 基本同意工程河段下游控制断面（CS1，庙子潭坝址）水



— —

位泄量关系成果。

5. 基本同意采用推求设计水面线以确定治理河段设计水位
的分析计算方法及成果。

6. 基本同意施工期设计洪水位和设计枯水位的分析计算方
法及成果。

三、工程地质

1. 根据《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》（GB18306-2015）的界定，
工程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等于 0.05g，相应地震基本烈度等于Ⅵ
度,区域稳定性较好。

2. 基本同意岸坡稳定工程地质评价。工程区主要为土质岸
坡，上部为砂壤土，下部为中粗砂、砂砾卵石，抗冲刷能力差，

部分土质岸坡缓坡段，或局部为基岩裸露段，岸坡稳定性较好；

局部岸坡位于迎流顶冲河段或岸坡较陡部位，河岸土层易受水流

冲刷失稳，岸坡稳定性差,对险段进行护岸处理是必要的。
3. 基本同意新建三座埠头工程地质评价。拟建三座埠头基

础置于冲刷线以下砂壤土、中粗砂或砂砾卵石中，承载力满足要

求。

4. 基本同意拟疏浚河段河床工程地质评价。河床主要分布
中粗砂及砂砾卵石。

5. 基本同意天然建筑材料评价。
四、工程任务与规模

1. 基本同意河道治理标准采用 10年一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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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基本同意本工程建设规模，河道综合治理总长 6.5km，工
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固脚护岸总长 6.632km，新建亲水游步道
长 1.3km，新建 3座亲水埠头，清淤疏浚长 200m。

3. 主要工程量
土方开挖 3.35⅟104m3、清淤疏浚 0.84⅟104m3、土方回填

0.99⅟104m3、抛石固脚 2.44⅟104m3、干砌石 0.86⅟104m3、砂砾石

填筑 0.74⅟104m3、砼 0.18⅟104m3、草皮护坡 0.73⅟104m3。

五、工程布置及主要建筑物

1. 依据《防洪标准》（GB 50201-2014）及《堤防工程设计
规范》（GB 50286-2013），工程等别为等，建筑物级别为 5级；
依据《水利水电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及耐久性设计规范》（SL
654-2014），工程合理使用年限为 30年。

2. 基本同意工程总体布置方案，工程始于琴江河大坝脑大
坝桥上游 700米处，止于河东砂场下游 200米处。

3. 基本同意清淤疏浚 200m，桩号范围为 K0+000～K0+200。
下阶段应注意河道上下游的衔接、岸坡的稳定和生态环境的

保护，进一步优化清淤疏浚范围、深度。在实施过程中，不得发

生经营性采砂行为，确有必要，须按 《江西省河道采砂管理条

例》办理相关手续。

4. 基本同意对局部已失稳或因迎流顶冲存在塌岸险情的河
岸或岸脚采用抛石固脚+干砌石护岸处理，长 6.632km，桩号范
围为：左岸 K0+000～K0+708.356、K0+924.290～K2+626.592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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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岸 K0+000～ K0+420、K0+716～K4+017.055、K6+150～
K6+650。

下阶段进一步复核、优化固脚护岸范围、措施及岸线布置，

禁止侵占河道（滩）和过度治理。

5. 基本同意新建亲水游步道，长 1.3km，桩号范围为左岸
K1+323.000～K2+626.592，游步道宽 3m，外侧设仿木栏杆。

6. 基本同意新建 3 座亲水埠头，桩号位置分别为左岸
K0+000、K1+579.780、K2+491.652。

下阶段要进一步论证新建埠头对水流形态、泥沙淤积、河势

稳定、防汛安全等方面的影响，优化设计，尽可能将不利影响降

为最低。同时，项目开工前应取得当地有管理权限的河道主管部

门审批同意。

六、施工组织设计

1. 基本同意料场选择与开采方案。
2. 基本同意主体工程施工方法。
3. 基本同意施工总布置方案。
4. 基本同意施工总进度安排，总工期按 12月控制。
七、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

1. 基本同意永久占地范围和施工临时用地范围确定的依据
与方法。

2. 基本同意建设征地实物调查成果。
3. 同意各类土地补偿补助标准依据《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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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全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》（赣府字

〔2020〕9号）规定计算。
4. 基本同意根据《水利部关于发布<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

算编制规定>的通知》（水总〔2014〕429号）规定计列其他费用
以及基本预备费。

5. 基本同意有关税费计算依据与方法。
八、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

基本同意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持设计。项目实施前，按有关规

定办理环保、水保手续，项目实施中，严格落实环保、水保“三
同时”制度。如项目区涉及到江西省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，应按
照有关规定进行调整。

九、节能设计、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

1. 基本同意工程节能设计，节能措施合理可行。
2. 基本同意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设计。
十、工程管理

1.基本同意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。基本同意工程管理设计。
2.在现有管理模式的基础上，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工程运行管

护长效机制，落实工程管护主体和管护经费，积极推行工程标准

化管理，确保工程发挥效益。

十一、工程概算

1. 同意概算的编制原则、依据及采用的定额。
2. 按 2022年 1月份的价格水平，经核定，工程概算总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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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1404.97万元（其中：不含独立费用、基本预备费、征占费用
的工程投资 1120.36万元）；详见工程概算核定表。本工程省级
以上补助资金按现行补助标准控制，不足资金由项目县自筹解决。

十二、经济评价

基本同意经济评价的计算原则、方法及评价结论。

此复。

附表：石城县屏山镇至亨田段防洪工程初步设计概算核定表

江西省水利厅

2022年 5月 10日

抄送：省财政厅，石城县水利局。

江西省水利厅办公室 2022年 5月 1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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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石城县屏山镇至亨田段防洪工程初步设计概算核定表

单位：万元

编

号
工程或费用名称

上报概算投资

核定投资 备 注建安

工程费

设备

购置费

独立

费用
合计

Ⅰ 工程部分

第一部分 建筑工程 1023.87 1023.87 1023.87

一 护岸工程 901.00 901.00 901.00

二 景观平台工程 99.32 99.32 99.32

三 清淤工程 23.55 23.55 23.55

第二部分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

第三部分 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

第四部分 临时工程 32.67 32.67 32.67

一 围堰工程

二 施工交通工程 15.00 15.00 15.00

三 施工房屋建筑工程 12.41 12.41 12.41

四 其他施工临时工程 5.26 5.26 5.26

第五部分 独立费用 126.78 126.78 126.78

一 建设单位项目管理费 26.41 26.41 26.41

二 勘测设计费 63.39 63.39 63.39

三 工程建设监理费 31.70 31.70 31.70

四 其他费用 5.28 5.28 5.28

一至五部分投资合计 1056.54 126.78 1183.32 1183.32

基本预备费 5% 59.17 59.17

工程静态总投资 1242.49 1242.49

Ⅱ 建设和移民安置投资 98.66 98.66

Ⅲ 水土保持工程投资 27.95 27.95

Ⅳ 环境保护工程投资 35.87 35.87

Σ 总投资 1404.97 1404.97

其中：不含独立费用、基本预备费、

征占费用的工程投资
1120.36 1120.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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